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第二三三次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九十三年八月廿三日(一)下午二時 

二、地點：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持人：許兼主任委員陽明           記錄：呂國隆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審議案（並當場確認會議記錄）：共四案，會議決議詳附件。 

第一案：「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

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開發方式）案」 

第二案：請再審議「變更台南市安南區和順工業區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事業及財務計畫內容」 

第三案：「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

計畫）案」 

第四案：「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

計畫）案」 



案名 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開發方式）案 

說 

 
 
 

明 

一、辦理機關：台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辦理。 

三、計畫緣起： 

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於七十二年間「變更台南市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如下：『變更上開地區（鄭子寮地區）一九五．Ｏ一公頃之農漁區為低密

度之住宅區，為將來擬定細部計畫時，應依中密度之人口密度，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並以市地重劃方式

取得．』但由於部分地區經評估實施市地重劃確有困難，強制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不但造成難

以執行之困境且導致人民權益受損（無法申請建築），故擬辦理開發方式個案變更作業，以解決財務計

畫無法執行之窘境。 

四、計畫範圍及位置： 
本案變更計畫位置均位於台南市北區鄭子寮地區（三等廿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範

圍內（如圖一），本案由於將解除市地重劃開發限制之地區較為零散，故將解除地區予以分區編號，以

便說明，解除市地重劃開發限制地區分區示意圖如圖二。 

五、變更內容： 
本案變更之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之開發方式，共解除十

三處之市地重劃限制。 

審議案第一案 

 



說 

 

明 

六、本案公展自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起至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止公開展覽卅天，刊登於九十三年六月十

六日至十八日之中國時報三日，並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六日下午十四時在台南市北區北安、里聯合活動

中心舉辦公開說明會，刊登於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之中國時報三日。公展期間共有二件公民

及團體陳情案。 

七、本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如表一、變更內容綜理表如表二、人民及團體意見綜理表如表三。 

八、本案計畫位置示意圖如圖一、解除市地重劃開發限制地區分區示意圖如圖二，變更內容示意圖如圖三。 

決 

議 
本案請修正圖說（詳細標示河川治理線及產權資料，並檢附現場照片）再提下次會議審議。 

 



 



 



 



表一  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開發方式）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號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更  理  由 

附帶條件及其

他說明 

市府研析意

見 

台南市都委

會決議 

一 

三等二十三

號道路以北

第一至第五

區 

本計畫住宅區部分於

主要計畫說明書已規

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

取得各公共設施，故本

計畫區內細部計畫劃

設之道路、公兒、市場

等公共設施用地可視

為全部取得…….。 

本計畫住宅區部分於主要計畫說

明書已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

取得各公共設施，唯依計畫書規

定辦理市地重劃確有困難者，得

改採其他方式取得，故計畫區內

細部計畫劃設之道路、公兒、市

場等公共設施用地可以市地重劃

或其他方式取得。 

本市鄭子寮地區

三等二十三號道

路以北第一至第

五區細部計畫範

圍內規定應以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

而未辦理重劃開

發之地區，因部

分經本府重劃單

位評估不宜辦理

市地重劃，故解

除其事業及財務

計畫中之市地重

劃開發限制。 

辦理市地重劃

確有困難者，除

本案解除整體

開 發 之 地 區

外，計畫區內其

餘欲解除市地

重劃限制之地

區，應經市府重

劃主管單位確

認窒礙難行並

經都市計畫個

案變更，並依各

該附帶條件始

得進行開發。 

建議採納  

河川區 
○、一三二四公

頃 
二 

鹽水溪南側

堤岸Ａ區 
公兒用地（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堤防用地 

一、○八二八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Ａ、Ｂ、Ｇ區） 

附帶條件：河川

區及堤防用地

由中央主管機

關徵收。 

堤防用地改

為河川區，變

更面積合計

為一、二一五

二公頃 

 

 



表一  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開發方式）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一) 

變     更     內     容 
編號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更  理  由 

附帶條件及其

他說明 

市府研析意

見 

台南市都委

會決議 

河川區 
○、四○一四公

頃 
三 

鹽水溪南側

堤岸Ｂ區 

公兒用地（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堤防用地 

○、五五○八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Ａ、Ｂ、Ｇ區） 

附帶條件：河川

區及堤防用地

由中央主管機

關徵收。 

堤防用地改為

河川，區變更

面 積 合 計 為

○、九五二二

公頃 

 

河川區 
一、二九九三公

頃 
四 

鹽水溪南側

堤岸Ｇ區 

公兒用地（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堤防用地 

○、三八五五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Ａ、Ｂ、Ｇ區） 

附帶條件：河川

區及堤防用地

由中央主管機

關徵收。 

堤防用地改為

河川區，變更

面 積 合 計 為

一、六八四八

公頃 

 

水溝用地 
二、一三三五公

頃 

五 
柴頭港溪南

側Ｍ區 

公兒用地（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堤防用地 

○、○一二○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Ｍ區） 

附帶條件：河川

區及堤防用地

由中央主管機

關徵收。 

水溝用地及堤

防用地均改為

河川區，變更

面 積 合 計 為

二、一四五五

公頃 

 

低密度住宅區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 

低密度住宅區 
○、五九三七公

頃 

六 
中華北路東

側Ｃ區 道路用地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 

道路用地 
○、○八六八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Ｃ區） 

附帶條件：容積

率降至一二○

％。 

建議採納  

 



表一  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開發方式）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二) 

變     更     內     容 
編號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更  理  由 

附帶條件及其

他說明 

市府研析意

見 

台南市都委

會決議 

七 
海安路西側

Ｅ、Ｆ區 

低密度住宅區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 

低密度住宅區 
一、一五七四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Ｅ區、Ｆ區） 

附帶條件：容積

率降至一二○

％。 

建議採納  

八 

西 門 路 西

側、中華北

路南側Ｄ區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 

低密度住宅區 

低密度住宅區 
○、五一二六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Ｄ區） 

附帶條件：容積

率降至一二○

％。 

建議採納  

低密度住宅區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 

低密度住宅區 
一、二二三八公

頃 
九 

西門路西側

Ｈ區 道路用地 

（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 

道路用地 
○、三五九九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Ｈ、Ｉ、Ｌ區） 

公共設施用地

由該用地土地

所有權人無償

提供。 

建議採納  

低密度住宅區（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 
低密度住宅區 

四、一八四二公

頃 

道路用地（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道路用地 

○、六五五四公

頃 
十 

西門路西側

Ｌ區 

市場用地（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市場用地 

○、二○七二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Ｈ、Ｉ、Ｌ區） 

道路用地由該

用地土地所有

權 人 無 償 提

供；市場用地以

獎勵投資辦理

方式開發。 

建議採納  

 



表一  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開發方式）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三) 

變     更     內     容 
編號  位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更  理  由 

附帶條件及其

他說明 

市府研析意

見 

台南市都委

會決議 

低密度住宅區（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 
低密度住宅區 

○、○四六九公

頃 
十一 

西 門 路 西

側、北安路

南側Ｉ區 
商19商業區（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 
(商19)商業區 

○、○○二九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Ｈ、Ｉ、Ｌ區） 

   建議採納

十二 

中華北路北

側文賢路段

Ｊ區 

剔除在「台南市北區鄭子寮以北第

三、四區」細部計畫之範圍 

○、二五一二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Ｊ區） 

   建議採納

屬「台南市北區鄭子寮

以北第五區」細部計畫

範圍 

屬「台南市北區

鄭子寮地區」細

部計畫範圍 

○、一九八五公

頃 

十三 
北安路北側

Ｋ區 
屬「台南市北區鄭子寮

地區」細部計畫範圍 

屬「台南市北區

鄭子寮以北第

五區」細部計畫

範圍 

○、○三六六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Ｋ區） 

   建議採納

十四 
北安路北側

Ｎ區 
低密度住宅區 

公兒用地 

公（兒）6 

○、一六○七公

頃 

詳見表二「變更

理由綜理表」

（Ｎ區） 

   建議採納

 



表二  各分區變更理由綜理表 

分區  變更理由

Ａ、Ｂ、Ｇ 

部份公兒用地為鹽水溪南岸之帶狀堤防用地，主要計畫於七十二年間變更內容如下：「變更上開地區（鄭

子寮地區）一九五．Ｏ一公頃之農魚區為低密度之住宅區，為將來擬定細部計畫時，應依中密度之人口

密度，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並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故本區既非為主要計畫之農漁區範圍且並未變更

為住宅區，細部計畫卻將其列入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範圍實為考慮欠周。 

Ｃ 

係既成社區於本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二區細部計畫發布前大部分建築物就已完成建築

使用（六十五年間），如列入重劃有土地所有權人再負擔全區公共設施，不但參與重劃意願甚低，不易

執行，且因其現有留設道路土地非已建築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仍為原地主持有），若仍規定應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依市地重劃相關辦法規定，該道路用地將分配可供建築使用之土地，已建築土地則須繳納

差額地價，顯造成不公平情形。 

Ｄ 
老舊建物林立，須拆遷之地上物數量頗多補償費亦多，且細部計畫範圍地籍不整，為避免形成重劃執行

阻力，故並未納入重劃範圍內。 

Ｅ 

原已納入重劃範圍內，但因該區三十五戶住宅早於主要計畫公佈實施已前經本府核准興建並核發建照在

案，納入重劃將負擔高額差額地價，對土地所有權人並不公平，後因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而劃出重劃

區。 

 



Ｆ 

屬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之範圍，但因早於主要計畫公佈實施之前，已自行規劃細分買賣，如納入重

劃不能達到最小面積一半被迫領取差額地價，徒增民怨。 

 

Ｈ、Ｉ、Ｌ 
屬本府頒布之小北路西側開放建築案範圍，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建築時即已出具切結書，表示申請案土

地內所規劃之私設道路，願無償提供公眾使用，且嗣後不得主張重劃分配及減免徵收工程受益費。 

Ｊ 土地所有權人陳情免予徵收及繳納工程受益費，而願免費提供作道路使用。 

Ｋ 前規劃時誤畫範圍 

Ｍ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委託本府辦理柴頭港溪排水整治工程於0k-000~0k+510治理線範圍內應為堤防

用地，然現都市計畫卻將其劃定為公兒用地不但與現況不符且又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該用地不合理． 

Ｎ 補足鄰里公園之不足並使鄰近尚未辦理重劃之地區得負擔該用地以辦理自辦市地重劃作業。 

 

 



表三  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區）細部計畫（開發方式）案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陳

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議事項 

市府研析意

見 

台南市都委

會決議 

一 

經濟部水利

署第六河川

局 

依經濟部、內政部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號及台內營字第0920091568號會銜函、暨

經濟部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經水字第09302600470號函

解釋函，於鹽水溪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內所劃設之使

用分區應統一稱為河川區（詳如附件）。 

修正表二之第二、三、四、五案

變更內容為：「公兒用地（以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變更為河川

區」 

建議採納 

 

二 

本府都發局 配合實際變更內容修正計畫案名。 修正後案名為： 

「變更台南市鄭子寮地區（三等

二十三號道路以北第一至第五

案）細部計畫（部分公兒用地變

更河川區、部分住宅區變更公兒

用地及變更開發方式）案」 

建議採納 

 

 

 



第二案 

案名 請再審議「變更台南市安南區和順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事業及財務計畫內容」 

說明 一、 辦理機關：台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暨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辦理 
三、公開徵求意見：本案經本府八十八年八月十一日八八南市工都字第二六０三五號公告自八十八年八月

十二日起至八十八年九月十日止公開徵求意見三十天，並刊登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中華日報。 
四、計畫範圍與面積：位於台南市安南區東側，檢討範圍為和順工業區，東以嘉南大圳排水路為界，西至

三等三十一號二十四公尺道路，北至二等七號八十公尺道路，南以安順排水路及一小坵塊住宅區為

界，計畫面積共計一六一‧四０公頃。 
五、公開展覽：本案經本府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八九南市都計字第二二九三一九號辦理公開展覽，自八十

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計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於本府一樓訓練教室舉行

說明會，同時刊登於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中華日報。 
六、計畫年期：依據主要計畫以民國九十五年為計畫目標年。 
七、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情形：詳如圖３所示，通盤檢討前後面積對照表詳如表二。 
八、本計畫區公共設施計有公園、道路、機關、污水處理廠、排水溝等，徵闢費用約需四四五、八五一萬

元。至於本計畫區公用事業設施如變電所、加油站、自來水加壓站等，則協調各該事業機構配合編列

預算予以闢設。 
九、審議經過情形： 
 （一）、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０四次會議決議內容如下： 

（１）通盤檢討後變更內容詳「表一變更內容明細表」之市都委會決議欄。 
（２）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詳「表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綜理表」之市都委會決議欄。 
（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表三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之市都委會決議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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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０五次會議決議內容如下： 
    變更內容第六案，請陳情人備妥詳細陳情內容說明資料後，再提下次大會審議。 
 （三）、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０五次會議決議內容如下： 
    請王振英委員、孔憲法委員、郭學書委員、楊丁元委員、蘇明吉委員組成專案小組現場勘查研議

後，再提會討論，並請王振英委員擔任專案小組召集人。 
 （四）、九十年一月三十日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意見如下： 
    若東側安和路四段三六巷二００弄現有巷道之南端與A-6-12M道路銜接處非屬現有巷道部分之

土地產權為台糖公司或公有或陳情人取得地主同意書之情形下，同意以該現有巷道規劃八公尺道

路銜接 A-5-12M與 A-6-12M道路，取代 A-4-12M道路，本案照案通過，否則本案維持原計畫。 
 （五）、九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０九次會議決議內容如下： 

（１）變更內容第六案決議內容詳「表一變更內容明細表」第六案之市都委會決議欄（第二０九次

會議）。 
（２）逾期人民陳情意見決議內容詳「表四逾期人民陳情意見一覽表」市都委會決議欄。 

 （六）、九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二七次會議決議內容如下： 
    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本會第二０四、二０六及二０九次會決議內容通過。 

（１） 配合「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修正本計畫內容如下： 
《１》 修正本計畫年期為至民國一一四年止。 
《２》 「次│２│十五Ｍ」依主要計畫內容「三│三三│二０Ｍ」計畫道路修正劃設，其編

號修正為「三│三三│二０Ｍ」，原路線中廢除路段併鄰近分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２） 有鑑於乙種工業區依法令規定即可申請設置加油站，故予變更「油１」用地為乙種工業區。 
（３） 經徵詢變電所用地機關（台電公司）表示，目前已預訂於和順寮農場處設置變電所，故本

計畫區北側之「變電所」用地已無繼續保留必要，故予變更為「公園用地」。 
（４） 考量本計畫區東北側安順排水線以東部分地區街廓之完整性，且該地區尚未開發，故配合

廢除「A-11-12M」計畫道路（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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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增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之都市設計準則內容規定如下： 
為維護地區環境景觀，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及各項公共設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辦理都市

設計，並依台南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規定申請都市設計審議，並俟審查通過後始準發照建築

及工程發包： 
《１》 三十公尺（含）以上道路臨路界之新建或改建建築基地。 
《２》 其他依「台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之審議範圍者。 

（６） 關於計畫區內其他公共設施及設備之闢建時程及經費內容，請工業主管單位（建設局）詳

實評估，研擬計畫內容，並納入本細部計畫之事業及財務計畫內容，俾利日後計畫之執行。 
（七）、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二九次會議決議內容如下： 

為落實都市發展需求，適時闢設提供公共設施之服務機能，有關本計畫區之事業及財務計

畫，請都市發展局陳核市長裁示應由何局主導及是否由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研擬本工業區公

共設施開發計畫，規劃公司並予配合作業。 
十、本案之事業及財務計畫經市長裁示後由本府建設局主導，並於九十三年六月十日召開研商會議請各公

共設施用地主管機關提出事業財物計畫，經彙整各主管機關提出之事業及財務計畫與相關意見，提請

討論： 
（一）、有關機關用地是否保留提請討論。依原計畫說明書規定本機關用地係為設置本工業區之服務中

心，供各種行政、郵電、銀行、醫療及福利等設施使用。然主管機關建設局已表示無需求，並

正式函文詢問本市警察局、環保局、衛生局及消防局，僅消防局表示需用地 0.15公頃。考量機
關用地仍有保留必要故建議增加使用項目，即將「供各種行政、郵電、銀行、醫療及福利等設

施使用」修正為「供各種行政、郵電、銀行、醫療、消防及福利等設施使用」。彙整後之事業及

財務計畫詳表七。 
（二）、有關二處污水處理廠用地是否合併提請討論。工務局建議二處污水處理廠用地合併有利建設。 
（三）、各單位提報之事業及財務計畫，詳附件一至八。 
十一、有關本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二點建議修正為：「工業區之土地使用限制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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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辦理，惟其依該條第二項第四款供一般商業設施使用者，應比照『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範』辦理回饋。」 
附註：一般商業設施： 

（一）一般零售業、一般服務業及餐飲業：其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

之十。 
（二）一般事務所及自由職業事務所：其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十。 
（三）運動休閒設施：其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十。 
（四）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及保險公司等分支機構：其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

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十。 
（五）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使用土地面積超過一公頃以上，且其區位、面積、設置內

容及公共設施，經縣 (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六）倉儲批發業：使用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五公頃以下、並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路，且

其申請開發事業計畫、財務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縣 (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 

（七）旅館：其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並以使用整棟建築物為

限。 
 
補充資料：（會議當日於會場中補發） 
一、（略，已整併至前列第十點）。 

二、 為確保本工業區之人行空間並增進環境品質，建議修正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六及七條之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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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四 次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建 議 修 正 內 容  備 註  

第 六 條 ： 本 計 畫 區 內 圍 牆 ︵ 不 包 括 座 落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之 基 地 者 內 ︶ ， 其

面 臨 道 路 部 份 ， 須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建 築 。  

第 六 條 ： 本 計 畫 區 內 圍 牆 ︵ 不 包 括 座 落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之 基 地 者 內 ︶ ， 其 面 臨 道 路 部

份 ， 至 少 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建 築 。 於 退 縮 地 應 設 置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供 公 眾 通 行 ， 圍 牆 高 度 應 在 一 ‧ 五 公 尺

以 下 ， 且 鏤 空 率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其 與 建

築 物 之 間 應 植 栽 綠 化 。  

 
第 七 條 ： 本 計 畫 區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之

基 地 ， 其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部

份 按 台 南 市 騎 樓 設 置 標 準 規 定 ， 退

縮 留 設 騎 樓 地 ， 其 建 築 牆 面 線 至 少

自 該 騎 樓 地 境 界 線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 圍 牆 則 按 騎 樓 地 境 界 線 建 築 ，

其 餘 各 側 依 本 要 點 第 五 、 六 條 管 制 。 

第 七 條 ： 本 計 畫 區 基 地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部 份 應

按 臺 南 市 騎 樓 地 設 置 自 治 條 例 留 設 騎 樓

地 ， 於 騎 樓 地 設 置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供 公 眾

通 行 並 應 植 喬 木 綠 化 ， 人 行 道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二 ‧ 五 公 尺 ， 其 建 築 牆 面 線 至 少 自

該 騎 樓 地 境 界 線 再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 圍

牆 則 按 騎 樓 地 ︵ 內 側 ︶ 境 界 線 建 築 ， 其

餘 各 側 依 本 要 點 第 五 、 六 條 管 制 。  

有 關 ﹁ 臺 南

市 騎 樓 地

設 置 自 治

條 例 ﹂ ， 詳

附 件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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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改善路邊停車空間的不足及提高本工業區停車空間之供給，增列本工業區之停車空間設置標準，請

討論。 
停車位設置標準： 

一、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除特殊管制區另有規定者外，各項建築使用類別之停車空間

設置基準如左表： 
（一）本規定留設之機車停車空間得兼作自行車停車空間。 
（二）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定： 

１機車停車位尺寸：長 1.8公尺，寬 0.9公尺。 
２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係單獨留設者，

其寬度不得小於 2公尺。 
（三）機車及汽車的停車面積得依停車需求彈性轉換之，但轉換之停車面積不得超過各停車面積

的百分之二十。 
（四）本規定留設貨車裝卸位： 

１每滿十個裝卸位，應於其中設置一個大貨車裝卸位。 
２最小裝卸位尺寸： 
（１）小貨車裝卸位：長 6公尺，寬 2.5公尺，淨高 2.75公尺。 
（２）大貨車裝卸位：長 13公尺，寬 4公尺，淨高 4.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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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車  機 車  裝 卸 車 位  

類   

別  

建 築 物 用 途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輛 。  35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免 設 。  5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處 。  

超 過5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小 於

2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處 。  
第   

一   
類  

戲 院 、 電 影 院 、 歌 廳 、

國 際 觀 光 旅 館 、 演 藝

場 、 集 會 堂 、 舞 廳 、 夜

總 會 、 視 聽 伴 唱 遊 藝

場 、 遊 藝 場 、 酒 家 、 展

覽 場 、 辦 公 室 、 金 融 業 、

市 場 、 商 場 、 餐 廳 、 飲

食 店 、 店 鋪 、 俱 樂 部 、

撞 球 場 、 理 容 業 、 公 共

浴 室 、 旅 遊 及 運 輸 業 、

攝 影 棚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  

超 過 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1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  

超 過 35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35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超 過 2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2000 平 方 公

尺 一 處 。  

獨 立 或 連 棟 住

宅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2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輛 。  

集 合 住 宅 ：5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免 設 。  －  －  

獨 立 或 連 棟 住

宅 ： 超 過 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1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第   

二   

類  

住 宅 、 集 合 住 宅 等 居 住

用 途 建 築 物 。  

超 過2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1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  

集 合 住 宅 ： 超 過

5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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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車  機 車  裝 卸 車 位  
 

類   
 

別  

建 築 物 用 途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輛 。  35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免 設 。  1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免 設 。  

超 過 1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小 於

2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處 。  
第   

三   

類  

旅 館 、 招 待 所 、 博 物 館 、

科 學 館 、 歷 史 文 物 館 、

資 料 館 、 美 術 館 、 圖 書

館 、 陳 列 館 、 水 族 館 、

音 樂 廳 、 文 康 活 動 中

心 、 醫 院 、 殯 儀 館 、 體

育 設 施 、 宗 教 設 施 、 福

利 設 施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  

超 過 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1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  

超 過 35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35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超 過 2000 平 方

部 分 。  公 尺

每 2000 平 方 公

尺 一 處  。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部 分

一 輛 。   5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  分

免 設 。 1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部 分

免 設 。  

超 過 1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小 於

2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部 分

一 處 。  

第  

四  

類  

倉 庫 、 學 校 、 幼 稚 園 、

托 兒 所 、 車 輛 修 配 保

管 、 補 習 班 、 屠 宰 場 、

工 廠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  

超 過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1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  

超 過 5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超 過 2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2000 平 方 公

尺 一 處 。  

第  

五  

類  

前 四 類 以 外 建 築 物  同 第 四 類 之 規 定 。  

 
 

決議 本案修正通過，各項決議如左： 
壹、第十點有關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案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以附帶決議修正通過。機關用地仍予保留並修正可「供各種行政、郵電、

銀行、醫療、消防及福利等設施使用」；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之土地取得方式修正為徵收或無償提供，

主辦單位請加註本府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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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 
一、為促進本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開發建設，本工業區申請建築時參考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

定，由開發者無償提供建築基地 20 %面積之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或繳納同等值（公告現值計）
代金後，始得申請建築執照。 

二、自來水加壓站用地因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來函（詳附件九）表示已無用地需

求，故變案更為公園用地，並納入變更內容明細表。 
三、污水廠理廠用地因本計畫區中無適當區位可供二處集中設置，故仍維持原計畫。 

貳、第十一點有關本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二點，照案通過。 
參、補充資料： 
一、併第十點決議。 
二、有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六及七條之條文內容，照案通過，並檢附圖示（詳附圖一）於計畫說明書

中。 

二 ○ 四 次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建 議 修 正 內 容  

二 三 三 次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備 註  

第 六 條 ： 本 計 畫 區 內 圍 牆 ︵ 不 包 括 座 落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之

基 地 者 內 ︶ ， 其 面 臨 道 路 部 份 ，

須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建 築 。  
第 六 條 ： 本 計 畫 區 內 圍 牆 ︵ 不 包 括 座 落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之

基 地 者 內 ︶ ， 其 面 臨 道 路 部 份 ，

至 少 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建 築 。 於 退 縮 地 應 設 置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供 公 眾 通 行 ， 圍

牆 高 度 應 在 一 ‧ 五 公 尺 以 下 ，

且 鏤 空 率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其 與

建 築 物 之 間 應 植 栽 綠 化 。  

照 案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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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四 次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建 議 修 正 內 容  

二 三 三 次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備 註  

第 七 條 ： 本 計 畫 區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之 基 地 ， 其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部 份 按 台 南 市

騎 樓 設 置 標 準 規 定 ， 退 縮 留 設

騎 樓 地 ， 其 建 築 牆 面 線 至 少 自

該 騎 樓 地 境 界 線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 圍 牆 則 按 騎 樓 地 境 界 線 建

築 ， 其 餘 各 側 依 本 要 點 第 五 、

六 條 管 制 。  

第 七 條 ： 本 計 畫 區 基 地 面 臨 三 等 卅 一

號 、 二 等 七 號 、 一 等 二 號 及 三

等 卅 三 號 道 路 部 份 應 按 臺 南 市

騎 樓 地 設 置 自 治 條 例 留 設 騎 樓

地 ， 於 騎 樓 地 設 置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供 公 眾 通 行 並 應 植 喬 木 綠

化 ， 人 行 道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二 ‧

五 公 尺 ， 其 建 築 牆 面 線 至 少 自

該 騎 樓 地 境 界 線 再 退 縮 一 ‧ 五

公 尺 ， 圍 牆 則 按 騎 樓 地 ︵ 內 側 ︶

境 界 線 建 築 ， 其 餘 各 側 依 本 要

點 第 五 、 六 條 管 制 。  

照 案 通 過 。  有 關 ﹁ 臺

南 市 騎 樓

地 設 置 自

治 條
例 ﹂ ， 詳 附

件 十  

 
三、本工業區之停車空間設置標準，修正通過。增列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內容如左： 

停車位設置標準： 

一、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除特殊管制區另有規定者外，各項建築使用類別之停車空間

設置基準如左表： 
（一）本規定留設之機車停車空間得兼作自行車停車空間。 
（二）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定： 

１機車停車位尺寸：長 1.8公尺，寬 0.9公尺。 
２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係單獨留設者，

其寬度不得小於 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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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車及汽車的停車面積得依停車實際需求予以轉換之，但轉換之停車面積不得超過各停車

面積的百分之二十。 
（四）本規定留設貨車裝卸位： 

１每滿十個裝卸位，應於其中設置一個大貨車裝卸位。 
２最小裝卸位尺寸： 
（１）小貨車裝卸位：長 6公尺，寬 2.5公尺，淨高 2.75公尺。 
（２）大貨車裝卸位：長 13公尺，寬 4公尺，淨高 4.2公尺。 

 
類   類   

別  別  汽 車  機 車  裝 卸 車 位  

類   類   

別  別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第   

一   

類

戲 院 、 電 影 院 、 歌 廳 、

國 際 觀 光 旅 館 、 演 藝

場 、 集 會 堂 、 舞 廳 、 夜

總 會 、 視 聽 伴 唱 遊 藝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輛 。  35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免 設 。  5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處 。  

  
超 過 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超 過5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小 於

2000 平 方 公 尺

一 處 。  

超 過 2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2000 平 方 公

尺 一 處 。  

獨 立 或 連 棟 住

宅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集 合 住 宅 ：5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獨 立 或 連 棟 住

宅 ： 超 過 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1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集 合 住 宅 ： 超 過

5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集 合 住 宅 ： 超 過

5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汽 車  機 車  裝 卸 車 位  
 

類   
 

別  

建 築 物 用 途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樓 地 板 面 積  設 置 標 準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輛 。  35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免 設 。  1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免 設 。  

超 過 1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小 於

2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分 。  

一 處 。  

第   
三   

類  

旅 館 、 招 待 所 、 博 物 館 、

科 學 館 、 歷 史 文 物 館 、

資 料 館 、 美 術 館 、 圖 書

館 、 陳 列 館 、 水 族 館 、

音 樂 廳 、 文 康 活 動 中

心 、 醫 院 、 殯 儀 館 、 體

育 設 施 、 宗 教 設 施 、 福

利 設 施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  

超 過 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10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  

超 過 35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35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超 過 2000 平 方

部 分 。  公 尺

每 2000 平 方 公

尺 一 處  。

1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部 分

一 輛 。   5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部 。  分

免 設 。 1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部 分

免 設 。  

超 過 1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小 於

200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  部 分

一 處 。  

第  

四  

類  

倉 庫 、 學 校 、 幼 稚 園 、

托 兒 所 、 車 輛 修 配 保

管 、 補 習 班 、 屠 宰 場 、

工 廠 等 類 似 用 途 建 築

物 。  

超 過1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1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輛 。  

超 過 5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50 平 方 公 尺

設 置 一 部 。  

超 過 2000 平 方

公 尺 部 分 。  

每 2000 平 方 公

尺 一 處 。  

第  

五  

類  

前 四 類 以 外 建 築 物  同 第 四 類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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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三三次委員會議審議案第三、四案 

案名 
三、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 

四、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 

說 

 

 

 

 

 

 

 

 

 

明 

一、辦理機關：台南市政府 

二、法令依據： 

本案係屬行政院九十一年五月卅一院臺經字第０九一００二七０九七號函核定之「挑戰二００八：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之相關建設計畫，透過安平港地區之整體規劃，將安平舊聚落內歷史

遺跡、廟宇、古堡、砲台等歷史文化資產與安平內港優越的親水空間互相結合串聯，促進傳統產業轉型，

開發新興文化與旅遊產業，強化地方經濟，使安平港成為全台開基、東南亞第一個親水文化博物館，提

昇國家在國際舞台的地位與競爭力。本案係屬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為強化本計畫案之重要性及特殊性，

爰辦理擬定特定區計畫案，並配合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準則。 

三、 計畫緣起： 

本案係為配合「二００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相關建設，透過安平港地區之整體規劃，將安平舊

聚落內歷史遺跡、廟宇、古堡、砲台等歷史文化資產與安平內港優越的親水空間互相結合串聯，造就安

平港成為一個集親水遊憩、商業、藝術、文化、生態等為一身之國際性綜合性港灣，爰擬定特定區之主

要及細部計畫案。 

四、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之範圍東以和緯路，西以鹽水溪至商港港口北側之海岸線為界，南以健康路底經漁光橋預定

路線至漁光里，北以鹽水溪為界，包括海頭、港仔、西門、金城、漁光、石門、億載、西賢等八個行政

里。面積約463.77公頃。 

五、 本次計畫內容：詳計畫書圖。 

六、 本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經本府九十三年七月一日南市都計字第Ｏ九三一六五三三九五Ｏ號公告自九

十三年七月二日起至九十三年七月卅一日依法公開展覽，刊登於九十三年七月二日至七月四日之自由時

報。全案並於九十三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七時於安平區忠誠沙灘聯合活動中心、九十三年七月廿日下午七

時於安平區港仔里社區活動中心、九十三年七月廿一日下午七時於安平區漁光里社區活動中心及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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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廿二日下午七時於安平區億載國小二樓會議室召開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主要計畫共有七件公民

及團體陳情意見，細部計畫共有六件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七、 本案現已完成都市計畫公展草案程序，爰依法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惟本案變更內容繁多且案

情複雜（主要計畫變更內容一百四十三件，細部計畫變更係採擬定特定區計畫模式進行，公民及團體陳

情意見計有十三件），建請組成專案小組詳加討論審查，專案小組建議名單為：李得全委員、葉南明委

員、王明蘅委員、凌瑞賢委員、賴光邦委員、陳彥仲委員及陳坤宏委員等七位委員。 

八、 本案現已完成都市計畫公展草案程序，爰依法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九、 本案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如表一，主要計畫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如表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內容明細表如表三，細部計畫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如表四。 

 

 

決 

議 

內 

容 

 

一、本案由李委員得全擔任召集人，邀集葉南明委員、王明蘅委員、凌瑞賢委員、賴光邦委員、陳彥仲委員、

陳坤宏委員、王逸峰委員及徐明福委員等九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討論，再提會審議。  
二、另為利安平樹屋之整體規劃建設，有關安平區古堡段八七 -九０及九六 -九八等七筆地號土地

將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變更原低密度住宅區為公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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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一-1 遊樂區(遊3附) 公園用地(公1) 0.6664 
配合河濱保育公園整體規劃；

原遊樂區併入公1。    

一-2 遊樂區(遊3附) 轉運站用地(轉運
3) 3.1254 

配合交通轉運站用地規劃，以

提供進出特定區之運輸旅次轉

運節點。 
   

一-3 港埠專用區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汙1) 0.1486 
考量污1之使用現況與未來開
發腹地。    

一-4 公園用地 (公
34)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汙1) 0.0422 
考量污1之使用現況與未來開
發腹地。    

一-5 港埠專用區 公園用地(公1) 0.1665 
配合河濱保育公園整體規劃。

原港埠專用區併入公1。    

一-6 污水處理廠用
地(汙20) 公園用地(公1) 0.1427 

配合河濱保育公園整體規劃與

污20用地重新規劃。    

一-7 道 路 用 地

(3-23-30M) 
公園用地(公1) 7.3537 

基於生態保育立場與河濱保育

公園整體規劃，取消3-23道
路，原用地併入公1。 

   

一-8 道 路 用 地

(3-23-30M) 
觀光商業專用區 0.3338 

原3-23道路切割後南側狹長用
地併入觀光商業專用區，以利

開發。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一-9 中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1) 0.0118 
配合河濱保育公園規劃，維持

南側歷史風景特定區土地坵塊

之方整。 
   

 
 

 第 三 - 三 頁  



 

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一)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一-10 工業區(工6) 公園用地(公1) 0.5205 
配合河濱保育公園整體規劃，

原工6北側不規則土地坵塊併
入公1。 

   

一-11 低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1) 0.2275 
考慮該區住宅開發現況與河濱

保育公園規劃，剔除不易整合

開發之土地。 
   

一-12 道 路 用 地

(3-23-30M) 
河川區 1.6766 

基於生態保育立場與河濱保育

公園整體規劃，取消3-23道
路，原用地併入河川區。 

   

一-13 公園用地 (公
22) 

轉運站用地(轉運
1) 1.4620 

配合交通轉運站用地規劃，以

提供進出特定區之運輸旅次轉

運節點。 
   

一-14 公園用地 (公
22) 

加油站專用區 0.2396 
配合交通轉運站用地規劃，調

整土地使用。    

一-15 公園用地 (公
22) 

污水廢棄物處理

場防洪抽水站用

地(污防1) 
0.4224 

配合原主要計畫之污水處理廠

用地變更與C3抽水站用地變
更作業。 

   

二-1 港埠專用區 道 路 用 地

(3-21-20M) 0.1192 
考量未來轉運站之車輛進出，

路口採更平滑之圓弧截角。    

二-2 道 路 用 地

(1-3-60M) 
公園用地(公4) 1.7786 

配合橋頭海濱森林公園整體規

劃，以及1-3道路現況路寬。    

二-3 遊樂區(遊3) 公園用地(公4) 15.6439 
基於保安林區之考量，取消原

遊樂區之不合理規劃。    

二-4 道 路 用 地

(3-18-20M) 
港埠專用區 1.6920 

考慮活魚儲運中心道路系統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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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二)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二-5 港埠專用區 公園用地(公4) 0.7441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與3-21道路
之截短，原使用分區將無法開

發利用。 
   

二-6 電信用地(電3) 公園用地(公4) 0.4477 
基於保安林區之考量，取消原

電信用地之不合理規劃。    

二-7 道路用地 公園用地(公4) 0.2858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3-21道路
之截短。    

二-8 道路用地 港埠專用區 0.0308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原道路用

地取消並變更為活魚儲運中心

之碼頭用地。 
   

二-9 遊樂區(遊3) 港埠專用區 0.3022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原遊樂區

取消並變更為活魚儲運中心之

碼頭用地。 
   

二-10 遊樂區(遊3) 河川區 0.8273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工程規劃。    
二-11 道路用地 河川區 0.2265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工程規劃。    

三-1 污水處理廠用
地(汙20) 觀光商業專用區 1.3742 

考量污1未來實際開發需求；配
合港岸旅遊區之開發。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三-2 港埠專用區 觀光商業專用區 3.6127 

檢討港埠專用區開發區位並配

合港岸旅遊區之開發。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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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三)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三-3 中密度住宅區 觀光商業專用區 10.8359 

配合港岸旅遊區整體規劃，調

整中密度住宅區為觀光商業

區。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三-4 道 路 用 地

(3-23-30M)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0.0847 

配合港岸旅遊區整體規劃，調

整道路用地為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三-5 公園用地 (公
34)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0.0273 

配合港岸旅遊區整體規劃，調

整零碎公園用地為特定觀光休

閒專用區。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四-1 港埠專用區 道 路 用 地

(3-18-20M) 1.4877 
調整活魚儲運中心與景觀休閒

住宅區道路系統規劃。    

四-2 港埠專用區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2.8199 

考量活魚儲運中心用地需求與

景觀休閒住宅區規劃。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四-3 中密度住宅區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6.2871 

考量景觀休閒住宅區整體規劃

所需之使用機能調整。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四-4 港埠專用區 文中用地(文中1) 0.0602 
配合特定區計畫之內文中1用
地整體規劃。    

四-5 文中用地(文中
7) 

道 路 用 地

(3-18-20M) 0.0267 
配合觀光漁業碼頭與景觀休閒

住宅區之道路系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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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四)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四-6 中密度住宅區 觀光商業專用區 0.5901 

考量景觀休閒住宅區未來發展

調整土地使用。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四-7 中密度住宅區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3.9891 

配合景觀休閒住宅區整體規

劃，調整中密度住宅區為特定

觀光休閒專用區。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五-1 港埠專用區 道 路 用 地

(3-18-20M) 0.0779 
配合特定區計畫之內環20米道
路系統規劃。    

五-2 港埠專用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7.6809 
配合觀光漁業碼頭之規劃，調

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五-3 道路用地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5935 
配合觀光漁業碼頭之規劃，調

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五-4 港埠專用區 道 路 用 地

(4-6-15M) 0.0081 
配合觀光漁業碼頭之規劃，調

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六-1 中密度住宅區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12.3241 

配合安平新都心與景觀休閒住

宅區之規劃，調整土地使用分

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六-2 

文小用地(文小
49)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1.8018 

配合安平新都心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六-3 
中密度住宅區 

文小用地(文小3) 2.0319 
配合安平新都心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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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五)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六-4 中密度住宅區 道 路 用 地

(3-18-20M) 0.1418 
配合特定區計畫之內環20米道
路系統規劃。    

六-5 

中密度住宅區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0.6065 

配合安平新都心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七-1 

工業區(工6)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8.1196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七-2 工業區(工6) 
古蹟保存區(古5) 0.0985 

配合安平出張所保存構想，變

更土地使用分區為古5。    

七-3 污水處理廠用
地(汙5)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0.3925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八-1 中密度住宅區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1.6723 

配合特定區整體規劃構想，調

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八-2 工業區(工6)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1.6571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取消不適用之工業分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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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六)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八-3 道路用地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5219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八-4 機關用地 (機
29)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1.2923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取消不適用之機關用

地。 
   

八-5 港埠用地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2955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八-6 港埠專用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3492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八-7 港埠專用區 道 路 用 地

(4-6-15M) 0.0075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道路系統。    

八-8 機關用地 (機
29) 

道 路 用 地

(4-6-15M) 0.7456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道路系統。    

八-9 機關用地 (機
29)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6098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八-10 港埠專用區 特定歷史景觀專

用區 0.0541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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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七)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八-11 工業區(工6) 特定觀光專用區 0.3203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劃

構想，取消不適用之工業分

區。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八-12 道路用地 特地觀光專用區 0.3944 

配合藝文及創意園區整體規

劃，調整道路用地為特定觀光

休閒專用區。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九-1 工業區(工6) 公園用地(公3) 0.9247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取消不適用之工業分區。    

九-2 道路用地 公園用地(公3) 1.8766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道路系統。    

九-3 工業區(工6) 公園用地(公3) 4.5961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取消不適用之工業分區。    

九-4 低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3) 1.8478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九-5 工業區(工6) 公園用地(公3) 0.2923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取消不適用之工業分區。    

九-6 公墓用地(墓1) 公園用地(公3) 0.0255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與古3整體
規劃構想，調整用地範圍。    

九-7 低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3) 0.0186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與古3整體
規劃構想，調整分區範圍。    

九-8 公墓用地(墓1) 道 路 用 地

(4-6-15M) 0.0562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與古3整體
規劃構想，調整道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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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八)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九-9 古蹟保護區(古
13附) 

道 路 用 地

(4-6-15M) 0.0440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與古3整體
規劃構想，調整道路系統。    

九-10 機關用地 (機
29) 

公園用地(公3) 1.7165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取消不適用之機關用地。    

九-11 機關用地 (機
29) 

公園用地(公3) 1.3428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取消不適用之機關用地。    

九-12 道路用地 公園用地(公3) 0.5834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道路系統。    

九-13 港埠專用區 公園用地(公3) 0.2794 
配合歷史水景公園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十-1 低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1) 1.5355 
配合古堡暨洋行公園整體規

劃，調整未開發之河濱保育公

園用地。 
   

十-2 低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2) 1.3779 
配合古堡暨洋行公園規劃構

想，調整德記洋行與安平樹屋

所在分區。 
   

十-3 低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9) 5.0987 
配合古堡暨洋行公園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低密度住宅區為公

園用地。 
   

十-4 機關用地 (機
18) 

古蹟保存區(古1) 0.0783 
配合古堡暨洋行公園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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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九)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5 古蹟保護區(古
2) 

公園用地(公9) 0.0087 
配合古堡暨洋行公園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十-6 低密度住宅區 古蹟保存區(古1) 0.0648 
配合古堡暨洋行公園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古蹟保護區範圍。    

十-7 低密度住宅區 公園用地(公10) 0.3943 
配合古堡暨洋行公園整體規劃

構想，調整低密度住宅區為公

園用地。 
   

十 一

-1 
低密度住宅區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1.4099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一

-2 
商業區(商7)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1.2806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一

-3 
機關用地 (機
56)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0.1497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一

-4 
低密度住宅區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3.6136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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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十)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 一

-5 
低密度住宅區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0.2710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一

-6 
商業區(商7)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1.2847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一

-7 
低密度住宅區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1.1654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一

-8 
低密度住宅區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2.9025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一

-9 
低密度住宅區 公墓用地(墓1) 0.0160 

考量實際開發現況與未來道路

系統規劃，調整土地使用分

區。 
   

十 一

-10 
公墓用地(墓2) 道 路 用 地

(4-6-15M) 0.0260 
配合古3規劃與道路系統調
整，調整用地範圍。    

十 一

-11 
港埠專用區 公園用地(公8) 0.0726 

配合古4保存再利用之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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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十一)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 一

-12 
港埠專用區 古蹟保存區(古4) 0.0614 

配合古5保存再利用之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十 一

-13 
公園用地(公8) 古蹟保存區(古4) 0.0197 

配合古6保存再利用之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十 一

-14 
低密度住宅區 安平聚落歷史景

觀專用區 7.1830 

配合歷史聚落景觀區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二

-1 
道 路 用 地

(4-40-20M)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1025 
考量道路系統規劃與現況路

寬，未拓寬部分併入國際遊憩

碼頭區。 
   

十 二

-2 
加油站用地(油
22)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1746 
配合國際遊憩碼頭區之整體規

劃，取消不適用之加油站用

地。 
   

十 二

-3 
港埠專用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8.8053 
配合國際遊憩碼頭區之整體規

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十 二

-4 
低密度住宅區 道 路 用 地

(4-43-15M) 0.6768 
考量開發現況且配合國際遊憩

碼頭區之道路系統規劃。    

十 二

-5 
低密度住宅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0670 
配合國際遊憩碼頭區之整體規

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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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十二)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 二

-6 
港埠專用區 道 路 用 地

(5-23-10M) 0.0101 
考量開發現況且配合國際遊憩

碼頭區之道路系統規劃。    

十 二

-7 
港埠專用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0866 
配合國際遊憩碼頭區之整體規

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十 二

-8 
道 路 用 地

(4-38-20M)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1.0530 
考量開發現況且配合國際遊憩

碼頭區之道路系統規劃。    

十 二

-9 
加油站用地(油
23)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2832 
配合國際遊憩碼頭區之整體規

劃，取消不適用之加油站用

地。 
   

十 三

-1 
低密度住宅區 觀光商業專用區 2.2768 

配合港濱歷史公園整體規劃，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三

-2 
低密度住宅區 觀光商業專用區 4.2680 

配合港濱歷史公園整體規劃，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三

-3 
低密度住宅區 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 2.4878 

配合港濱歷史公園整體規劃，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三

-4 
公園用地 (公
14) 

公道用地(公道8) 1.1453 
配合港濱歷史公園整體規劃，

延伸永華路公園道至港濱歷史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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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十三)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 三

-5 
公園用地 (公
14) 

觀光商業專用區 1.2196 

配合港濱歷史公園整體規劃，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三

-6 
公園用地 (公
14) 

河川區 1.9264 
考量河川區現況，調整公7範
圍。    

十 四

-1 
港埠專用區 河川區 0.3282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工程規劃。 

   

十 四

-2 
公園用地(公9) 河川區 0.2657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工程規劃。 

   

十 四

-3 
公園用地(公9) 港埠專用區 0.2351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工程，變更

公園用地為港口碼頭用地。    

十 四

-4 
河川區 港埠專用區 0.0919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工程規劃，

興闢港口碼頭。    

十 四

-5 
道 路 用 地

(3-44-20M) 
港埠專用區 1.0980 

配合舊安平港濬通，3-44道路
之截短。    

十 四

-6 
公園用地(公9) 港埠專用區 1.2170 

配合舢舨碼碼頭整體規劃構

想，以利後續整體開發。    

十 四

-7 
港埠專用區 河川區 0.2866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十 四

-8 
港埠用地 港埠專用區 0.2899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十 四

-9 
河川區 港埠專用區 0.3596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十 四

-10 
港埠用地 港埠專用區 0.0017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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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十四)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 四

-11 
港埠用地 河川區 3.5819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十 四

-12 
道路用地 河川區 0.1145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十 四

-13 
河川區 港埠專用區 1.8138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十 四

-14 
港埠用地 港埠專用區 1.9202 配合舢舨碼頭興闢工程規劃。 

   

十 四

-15 
遊樂區(遊4) 港埠專用區 1.2205 

配合舢舨碼頭整體規劃，調整

地不適用之遊樂區分區。    

十 四

-16 
遊樂區(遊4) 公園用地(公5) 17.3891 

基於保安林區之考量，取消原

遊樂區之不合理規劃。    

十 四

-17 
遊樂區(遊4) 公園用地(公6) 2.4742 

基於保安林區之考量，取消原

遊樂區之不合理規劃。    

十 四

-18 
道 路 用 地

(3-21-20M) 
公園用地(公6) 0.0376 

配合灘岸旅遊區整體規劃，調

整地區道路系統。    

十 四

-19 
道 路 用 地

(3-21-20M) 
觀光商業專用區 0.3617 

配合灘岸旅遊區整體規劃，調

整地區道路系統。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十 四

-20 
港埠用地 觀光商業專用區 6.0405 

配合灘岸旅遊區整體規劃，調

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

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

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

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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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十五)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 四

-21 
河川區 觀光商業專用區 1.5118 

配合灘岸旅遊區整體規劃，調

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計

畫變更回饋規定及變更

為商業區申請規範」規定

辦理。 

  

十 四

-22 
遊樂區(遊4) 轉運站用地(轉運

3) 0.5617 
配合交通轉運站用地規劃，以

提供進出特定區之運輸旅次轉

運節點。 
   

十 四

-23 
遊樂區(遊4) 轉運站用地(轉運

3) 0.9010 
配合交通轉運站用地規劃，以

提供進出特定區之運輸旅次轉

運節點。 
   

十 四

-24 
道 路 用 地

(3-47-20M) 
綠地(綠1) 1.4557 

配合漁光里文化休閒專用區整

體規劃，調整道路與綠帶系

統。 
   

十 四

-25 
港埠用地 遊樂區(遊1附) 41.5541 

配合灘岸旅遊區整體規劃構

想，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機

能。 
   

十 四

-26 
文小用地(文小
39) 

文教區 3.5597 
考量漁光里文化休閒專用區整

體規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

機能。 
   

十 四

-27 
低密度住宅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7.2076 

考量漁光里文化休閒專用區整

體規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

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計

畫變更回饋規定及變更

為商業區申請規範」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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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十六) 
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

頃)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其他說明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十 四

-28 
道 路 用 地

(3-48-20M)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0.8683 

考量漁光里文化休閒專用區整

體規劃，調整道路系統規劃。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計

畫變更回饋規定及變更為

商業區申請規範」規定辦

理。 

  

十 四

-29 
遊樂區(遊4附) 特定文化休閒專

用區 1.7477 

考量漁光里文化休閒專用區整

體規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

機能。 

本案應依「台南市都市計

畫變更回饋規定及變更為

商業區申請規範」規定辦

理。 

  

十 四

-30 
港埠用地 轉運站用地(轉運

3) 0.0796  
配合交通轉運站用地規劃，以

提供進出特定區之運輸旅次轉

運節點。 
   

十 四

-31 
道 路 用 地

(3-21-20M) 
轉運站用地(轉運
3) 0.2318 

配合交通轉運站用地規劃，以

提供進出特定區之運輸旅次轉

運節點。 
   

十 四

-32 
遊樂區(遊4) 觀光商業專用區 0.0926 

考量漁光里文化休閒專用區整

體規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與

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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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計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府研析意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一 

李家和 
3-18-20M道
路 

 1.安平路應直接經過水景公園，不
要有歪哥路產生。 

安平路之規劃構想

，因避免車行動線影

響公園活動，建議維

持原計畫。 

  

二 

李文正 
安平古堡東

西側(公 9、
公 10) 

1.堅決反對將私人土地房屋納入王城公園規劃。 
2.安平部落發展經數百年，有其人文特質背景，如今

政府其規劃為王城公園，已使大家寢食難安，深怕

自己的房屋有一天會被拆除。 

3.政府在事先沒有徵得所有權人的同意就擅自將其納
入國家歷史風景區的王城公園，實在不符合民主程

序，做法又回復到過去專制獨裁時代。 

1.堅決主張將私人土地房屋納入王
城公園規劃回歸現狀，以確保人

民之權益。 
 

王城公園為特定區

整體計畫之核心，其

劃設位置有其歷史

背景與考據，因此希

望當地民眾配合，拆

遷補償之相關事宜

已由相關單位進行

規劃中。 

  

三 

陳美文 
安平古堡東

西側(公 9、
公 10) 

1.民眾對於相關的計畫與補償問題並不瞭解，且多數
呈反對意見，若為民主政治，應尊重被規劃地區的

居民意見，由居民自我決定。 

2.違背歷史演變與水土保持。且此地區地處濱海地區
，若要興建或鑽探，可能會使觀光地區演變為災區

，那將成為全國的笑柄。 

3.目前計畫區內有多處預定徵收的地區將被規劃為公
園地；反觀原貌，其實原本的地區富有台灣古早味

的巷道風情，如作徵收，則有賣國之嫌。 

4.墳墓地區不予拆遷，卻要徵收其他地區，是否會影
響規劃中的風景區，於情於理皆不合。 

5.計畫年限過長，反而會影響地方經濟發展，且能否
成功，尚未可定論，倘若失敗，將成為執政黨浪費

公款之竊國證據。 

6.希望可就公 9、公 10等用地的都委會審議內容，申
請列席旁聽，提供當地居民陳清的意見。 

1.利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讓居民做
自己的主人，並非政治手段下的

二等公民。 

2.停止該等計畫內容，防止不必要
的危機。 

3.不認同本土意識，卻執意復古成
荷蘭人時代，可看出政府執政並

非認同本土文化之演變，否定台

灣時代的努力，實有賣國之嫌，

應予徹辦相關建設，並將經費投

入目前台灣的災區。 
4.徵收問題將影響本案的成功與否

，既然經費不足，居民也不願換

地，那此案應即早撤銷，才不會

造成地方政府的不便。 

5.請停辦這個天馬行空的案件，將
經費花在值得的地方！ 

1.民眾意見可經由
陳情提案反應。 

2.開發地區應無水
土保持之憂慮。 

3.分期分區開發時
程已特定區整體

發展為原則，應無

影響地區發展之

顧慮。 

4王城公園為特定
區計畫之核心，其

規劃有其歷史背

景與考據，應無賣

國之嫌。 

.   

5.居民代表可於都
委會申請列席旁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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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計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一) 
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府研析意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四 陳弘展 此地區擁有悠久的歷史價值，以歷史還原考量，

安平地區初有人文，亦是在此發展，且這些地區亦擁

有許多老房子，且大都是早期先民所建的閩式建築。 

1.此區人口老化，政府如何安排老人的生活。 
2.劃分開辦的標準何在，何以第一街或鄰近地區或赤

崁樓也不開辦？ 
3.此區徵地賠償事宜，亦無在會議交代，說明會過後，

那此兩區居民不就有苦難言？ 

4.此區假使建設公園，確實有其價值所在嗎？假使有
確實有那麼多人會來嗎？ 

5.以台南市原沙卡里巴、海安路，拖了多久？12年至
今，政府還是還原原貌，此段歷史莫不是台南人的

創傷嗎？莫非要把安平再次犧牲。 

1.期待政府，莫與民爭地，以共榮
為方向，建設安平可以將徵地費

用，提撥建設美術燈，以保持原

貌，以特色來營造安平。 

2.假使要讓人民搬遷，乾脆把所有
安平人都遷走吧！ 

3請另行通知，開協商會處理，切
莫一切定案。 

.   

4.何不將公有地改建歷史博物館，
配合第一點的路燈，安平將越夜

越美麗。 

5.請政府另行考量。 
 

1.舊聚落居民將安
置於安平新都心

，若居民同意遷移

，則可重點建築與

聚落適度保留，避

免破壞人文歷史

風貌。 

2.徵收拆遷事宜相
關單位已著手進

行中，將明確與居

民說明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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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計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二) 
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府研析意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五 顏茂昌 

  

07/01/2004貴府公告「擬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
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及「擬定台南市安
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經閱
讀計畫書內容之後，個人有些淺見提供貴府參考。 
整本計畫書內容最主要精神在於將原有安平歷史風貌

再呈現，以及引進本區未來發展所須之新產業。其立

意甚佳，唯整本計畫書內容卻未能反映貴府之美意，

倘使依本細部計畫施行，反而極有可能重蹈「高雄多

功能經貿園區」發展之困境。其主要原因如下： 

1.計畫書理想性過高卻忽略土地使用現況(住宅區變
更為特旅區)以及現有交通型態(安北路的部分取消
及改道)，它將嚴重影響到原有地主或在地多數住
戶的權益及使用習慣。因而導致民怨或抗爭，將嚴

重影響到貴府開發本區用心與立意。 

2.土地使用細分之不切實際，組別太多，限制太嚴
格，反而阻礙了有心開發者的構想，國外開發成功

的海港都市如：巴爾地摩(Baltimore)，或紐約(New 
York City)，其海港區的開發成功在於混合型
(mix-used)的引進，尤其是住家類型和商業類型的
混合，才可能帶來觀光人潮或都市居民的優良生活

環境，單一類型的土地使用分區，只有一種理想型

式，失敗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安平地區更不切實

際。現階段不管是都市更新或新都區開發都應朝向

住商混合的多元開發使用才能確實反映真正的生

活方式以及安平區的真正未來發展方向。 
以上兩點淺見，希能提供貴府重新思考調整「擬

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案」及「擬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

(細部計畫)案」的計畫書內容。 

 本案為國家重點發

展計畫，同時顧及產

業並保育、人文及生

活的種種因素後，才

進行計畫之推動，至

於部分交通系統的

問題，已因應交通現

況配合規劃，應可發

揮整體交通效益。 

表二 主要計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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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府研析

意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六 元象聯合
建築師事

務所 

貴府於七月一日開始公開展覽「擬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的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以下簡
稱本計畫)，且於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舉辦了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敝事務所參與了十九日在世平路活動
中心的公聽會，咸感本計畫牽涉範圍以及影響台南市未來之發展甚鉅，因此就本計畫在都市設計與都市計畫上

提出我們的意見，就規劃專業就教於市府及規劃單位，煩請市府撥冗參考本事務所之淺見，將不勝感激。 
一、對擬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主要及細部)的意見 
台南市政府於七月一日開始公開展覽“擬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區”的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以

下簡稱本計畫)，且於七月十九至二十二曰舉辦了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本事務所參與了十九日在世平路活
動中心的公聽會，咸感本計畫牽涉範圍以及影響台南市未來之發展甚鉅，因此就本計畫在都市設計與都市計畫

上提出我們的意見，就規劃專業就教於市府及規劃單位，煩請市府撥冗參考本事務所的淺見，將不勝感激。 
二、以觀光作為規劃主軸的迷失 
本計劃的主題將原本就擁有豐富自然及人文歷史資源的安平區六個里統籌一起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在所謂

“國家級”的層級下，對地方的不同需求有避重就輕的危險(以私有地為例，舊部落與尚未開發的重劃區的地
主或使用者對他們約土地的態度與敏感度就有所不同)。 
整個計畫的中心指導思想以 “觀光”為導向，將一個多元的自然與人文的生活舞台轉換成都市計畫圖下

單一的，平面的，分區的，系統的索引圖，在發展觀光的大目標下，本計畫圖倒比較像一份主題園的專覽圖。

美國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也插手房地產開發，但許多消費者對於座落在園區的案子相當排斥，他們說我們
喜歡到主題園玩，但可不想住在主題園裡。 
我們認為觀光不是安平發展的前題。安平是台南未來發展的命脈，是台南市民的寶地，是台南古都的新生

命，她的主題是生活，是在於創造一個永續的品味生活。真正的觀光價值往往是在一個地方“活透了”之後伴

隨而來，是不能強求的，更是不能以它作為一個關係到台南/安平發展的都市設計主軸。我們相信觀光客的成
長是對台南的肯定，但是“拉觀光客”絕對不是台南市民應該去傷透腦筋，花大把納稅人的錢去做的事。 
我們覺得一個務實，落實的都市設計不是將許多計畫區域統合成一個大計畫，再套上諸如“觀光”的大標

題來引起中央的興趣才能施行。我們應從地方的，多元的角度去切入，讓居民在計畫之初始階段有充分了解與

參與的機會。 
三、沒有都市設計的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UrbanDesign)成為一個專業在國外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其目的是在於彌補以計量和平面規劃

為主要操作手法的都市計畫(CityPlanning) 對都市環境設計課題無法倣出有效的設計解決對策。都市設計是一
種實質的環境設計，它是空間的，是視覺的，是認知的，也是能去體驗的。都市計畫作為一個平面的，概念的

架構計畫之下，需要都市設計來配合，才能對設計地區勾勒出一個能感受得到的願景(Comprehensible Vision)。 

 本計畫依

據「安平

港國家歷

史風景區

綜合性規

劃」之內

容整體規

劃設計辦

理作業。

另附規劃

構想因不

符合「挑

戰 2008
觀光客倍

增計畫」

之精神，

故建議維

持原計畫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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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計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四)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府研析

意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從市府公開展覽所傳達的訊息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沒有明確都市設計過程的龐大都市變更計畫，沒有充分

的居民參與，政治因素(中央的預算與時程)的考量大過其他的專業考量。我們期待市府能廣納意見，不要逕呈
內政部審核。相信台南市民不願看到繼中國城與海安路之後，又多出一個錯誤決策下的大工程規劃。 
四、沒有居民的新鎮 
本計畫的規模與公共建設的企圜心絕不亞於任何國外的新鎮計畫，唯一讓我們無法理解的是在土地使用變

更後，一個構成任何人類集居環境最根本，最重要的元素-住宅-在這個特定區計畫裡幾乎不存在了。本區原有
的中密度住宅從原來的 38.49公頃被減為 0公頃，低密度住宅從原來的 53.3公頃被減為 9.19公頃，少了 44.11
公頃，也就是說整個住宅區少了 90%！變更後增加最多除了公園用地外便是特定觀光休閒專用區，特定文化休
閒專用區和觀光商業專用區等三個使用分區，其中兩個觀光專用區就增加了 73.85公頃，很接近住宅區所減少
的面積(82.6公頃)。 
我們可以說本計畫犧牲了住宅用地，將其轉換為特定景觀旅館專用區(不鼓勵設住宅)以及特定觀光休閒專

用區(店鋪型住宅)，企圖打造一個沒有在地人口基礎，以休閒娛樂為導向的“特區”，試問這與美國紐澤西州
的亞特蘭大城或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有什麼區別。安平是台南市成長成一個其他城市所沒有的富於歷史與自

然景觀的寶地，她是台南市民，也是台灣人驕傲的寶貴資產。 
挪威建築史家諾柏修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談到一個 
成功的都市環境有三個重要的要素:密度(Density)，多樣性(variety)和延展性(continuity)。其中密度談到的是

一個有人氣的居住環境，有許多住宅與親切的街道的環境。在有人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應生活需求的多樣性空

間。延展性所談的是一個都市的健康成長是承傳的，連續的，不可分割的。這是歐洲城市迷人的地方，飽和的

人文環境與自然景觀共存共榮。這些城市的基礎絕對是建立在豐富的居住生活品質之上，而不依賴強加的外來

建設。 
五、從歷史看到未來 
安平和台南市一樣都有著層層的歷史“沉積”。在都市發展的過程裡，一般規劃者與主管當局對於沒有爭

議的定點古蹟(暫且稱它為已經死亡的歷史)都多少會制定法律來加以保護，但是對於承傳歷史“影子”而沒有
很明顯標記的河道巷弄(如五條港)，舊街廓(如安平舊部落)等仍然與居民一起作息的活歷史就沒多大的興趣去
面對，原因是活歷史裡有著活生生的人。規劃，保存活歷史就需要耐心與技巧，當然更要有面對歷史的正確態

度。 
本計畫當中觸動安平舊部落居民最敏感的神經的計畫便是所謂的“王城再現”的計畫。規劃者沒有耐心去

面對舊部落與安平古堡之間兩百多年來的互動關係，以處理主題園的方式大筆一揮，我們便有了“再現”台江

舊水路的(公-3)歷史水景公園和(公-9)古堡暨洋行公園區。“再現”不是處理歷史的方法，更不是面對歷史的態
度。歷史是時間的軌跡，是延續而不間斷的東西，試問規劃單位依據什麼去選擇了某一個歷史上的時間點去做

個樣，模擬出當時的“場景”？為了製造即時的效果，卻遺留給後代一個永遠的假歷史(安平古堡上的觀景塔
就已經是畫蛇添足的假古蹟)。如果今天規劃單位選擇了再現熱蘭遮城濱海的景象，那台南市整個西區是否要
被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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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計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五)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

事項 
市府研析

意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我們認為要活出歷史才能對未來有所憧憬，有所期待，也才能對當下有所用心。城市的歷史是活的，安平

更是蓄勢待發的一條活龍。本計畫沒能感受到安平的人，安平人說的故事。安平不是歷史特區，不需要用特別

的，非常的手段去規劃它。安平正如其名-平安太平，她要的是你我都用一顆平常心去關愛她，疼惜她。 
六、另一種思維 
秉持台南人對鄉土的關懷與對都市設計專業的經驗與興趣，我們對本計畫的意見不能只停留在書面的陳

述，我們也深深了解批評比實做來得容易，因此我們提出我們的草案(以下簡稱方案)，盼能與關心台南與安平
發展的人們共享。 
（一）方案架構主軸:方案的主要構成要素是住宅，由不同層次與類型的住宅社區為背景，以中央內港密

集濱水商業使用為中心，以安北路為交通主軸，構成一個以港岸為主要公共空間的港都水鄉意象(附圖)。 
（二）人文歷史與地方發展:內港商業區與歷史古蹟的安平古堡/小砲台毗鄰，公共空間結合古蹟漫遊路線，

除了創造了對外觀光的有效動線外，古蹟與社區仍然維持緊密的互動關係。方案另建議設置路橋由內港南側跨

過運河口(南接仁平路)，與億載金城的水岸綠帶銜接，更拉近五期社區與內港的關係，提供台南市民造訪安平
的另一選擇路徑。 
（三）優質生活與自然生態:本區有兩個不同個性的水文，一是人工的內港水域，另一是鹽水溪沿岸與海

濱的自然水岸生態。方案將這兩個不同屬性的水岸分別對應不同類型的土地使用。內港的人工水岸以高密度的

商業綜合開發為主(Mixed-Use Development)，可以創造出一個多元多樣的觀光休閒旅遊環境，也可因為有效率
的集中開發，更有效的提供停車，廢棄物收集，都市公共衛生，防災保全等服務功能。鹽水溪沿岸則成為住宅

社區的河濱景觀生態公園，它提供安平居民(甚至台南市民)一個健康養生的自然環境。透過人工與自然，商業
與住宅，一動一靜之間的微妙平衡，我們相信方案提供了一個較為溫和，變動較小，但執行面更有彈性的都市

更新策略。 
七、期許一個美麗的新安平 
我們以最單純的良知與專業提出以上的意見，期盼規劃單位能正視大規模都市計畫的複雜性與可塑性。安

平有她的歷史，她的人文與自然景觀，有她已經呈現的美與蘊藏的生命力。我們不要擔心沒有觀光客，要在乎

的是是否為地做了正確合宜的事。我們也不能刻意去打造她的容貌，規定了僵化與不合理的建築風格(本計畫
的細部計畫所訂定的建築物外觀管制規定，在此略過不談)。我們了解規劃者因循的規劃模式，但是過多的規
範與管制只會顯出規劃當局對專業缺乏信心，對實務缺乏認識，對遠景缺乏想像力。最後，我們要期許為安平

做對的事，我們要期許一個美麗的新安平。 

    

  

  
 
 
 

 第 三 - 二 五 頁  



 

表二 主要計畫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六)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府研析意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內政部都

委會決議 
七 國防部軍

備局生產

製造至中

心第三○

四廠 
 

針對貴府公告之計畫內容，本廠提出異議，說明如后： 

1.本廠(立民營區)自民國三十八年遷址於台南市安平區
漁港段，面積 5.6公頃，營運迄今已愈五十餘年，為
現行國防體系唯一軍鞋類製品軍工廠，主要任務係負

責國軍各式皮、膠鞋、戰鬥靴及各式橡膠配件之生產

及研發任務，並配合扶植民間合格橡膠與皮鞋廠商之

生產能量與設備，充分支援三軍部隊戰備需求；另延

慶招待所位於台南市安平區古堡段，面積 0.18公頃為
軍方做為業務視察、召開會議⋯等住宿之用。 

2.貴府辦理「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
畫)案及「擬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特定區計
畫(細部計畫)案」，將國防部三○四廠「立民營區」
劃為「歷史水景公園」(特文二)預定地，土地遭受「區
段徵收」後之抵價地僅為原有地面積 25%，嚴重影響
本廠未來營運及國軍經理品供需至鉅。 

3.本廠目前營運績效良好，已建立完善生產、採購、品
管、庫儲及製繳機制，本廠除提供工作機會外，勞資

關係和諧，營外軍民關係平和，各項環境保護及工安

措施均能符合政府相關法令規章；現有員工二百餘人

均設籍台南市，80%居住於安平區金城西門里里民；
主要工作專長均與製鞋有關。若實施「安平港國家歷

史風景區」計畫，勢必肇致本廠無法維持現址繼續營

運，進而影響員工就業及生計，將迫使員工舉家遷移，

對於基層勞工之生活、子女之就學影響不可謂不大；

屆時亦可能引發陳情抗爭及民意代表關切等社會問

題，造成地方及社會上困擾。 

4.國防工業除關係三軍後勤補給命脈外，亦直接提供當
地居民工作機會，與間接帶動當地市場經濟及相關產

業之活絡，基於本廠對地方之貢獻度及自主獲得，具

有其重要關鍵性。地方政府發展地方文化建設，雖有

帶動個體經濟及人文素養之成果，但亦應考量國家整

體經濟與安全。 

1.請貴府修正「擬定台南市安平港歷史風景
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及「擬定台南
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
案」之使用分區「特文二」及「特觀一」，

本廠(立民營區)仍「維持現址」繼續使用；
另延慶招待所仍維持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使用。 

2.本廠若須配合中央政策指示，辦理遷廠
時；本計畫應同時考慮滿足國防工業與三

軍戰備物資生產任務需求，並兼「先建後

拆」及「代建代拆」原則，由土地徵收徵

用單位(台南市政府)協助提供地形完整、
產權及使用分區清楚之工業用地作為遷廠

之用，並負擔建廠所需各項經費，俾永續

執行國防工業生產任務並保障員工工作

權，達繁榮地方經濟，創造雙贏。 

立民營區與延慶招

待所若維持原分區

將與未來周邊土地

使用無法配合，將維

持計畫處理，拆遷事

宜相關單位已著手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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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一條  台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整體目標的落實，並達成土地使用合理發展與使用，特

依「都市計畫法」第廿二條及「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計畫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無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三條  本特定區主要計畫劃定之「歷史風景特定專用區」依使用性質，於細部計畫區分為五類特定專用細分區，並予以不

同程度管制，細分內容說明如下： 
一、安平聚落歷史景觀專用區(以下簡稱安景區) 

(一)第一種安景區：傳統聚落型。 
(二)第二種安景區：景觀商街型。 

二、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以下簡稱特文區) 
(一)第一種特文區：港岸休閒商購型。 
(二)第二種特文區：藝文創意研發型。 
(三)第三種特文區：漁村聚落觀光型。 

三、特定觀光休閒專用區(以下簡稱特觀區) 
(一)第一種特觀區：路線商業型。 
(二)第二種特觀區：休閒住宅型。 

四、特定景觀旅館專用區(以下簡稱特旅區) 
(一)第一種特旅區：觀光旅館型。 
(二)第二種特旅區：渡假基地型。 

五、特定漁業休閒專用區(以下簡稱特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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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一)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四條  本計畫區及各使用區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依其性質、用途，分為下列各組(建築物使用分類編碼內容，如附

件二)： 
一、住宅 
第一組：獨棟住宅、傳統住宅、合院住宅。(建築物使用分類：H2) 
第二組：雙併住宅、多戶住宅、商務住宅。(建築物使用分類：H2)  

二、文教設施 
第三組：學前教育設施。(建築物使用分類：F3) 
第四組：教育設施，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學校、學術研機構(建築物使用分類：D3、D4)。 
第五組：社教設施，包括：圖書館、社會教育館、藝術館、美術館、博物館、科學館、展示館、水族館。(建

築物使用分類：D2) 
第六組：文康設施，包括：音樂廳、體育場所、集會場所、文康活動中心、歌劇院、電影院。(建築物使用分

類：A1) 
第七組：觀光導覽設施，包括：遊客中心、資訊中心、解說中心、導覽設備。(建築物使用分類：D2) 

三、社服設施 
第八組：社區遊憩設施，非營業性遊憩活動設施。(建築物使用分類：D1) 
第九組：醫療保健服務業，包括：醫院、診所、藥局、衛生所、檢驗所。但不包括傳染病院。(建築物使用分

類：F1) 
第十組：社會福利設施，公益性社會福利機構。(建築物使用分類：F2) 
第十一組：社區安全設施，包括：消防隊、警察分局、派出(分駐)所、民防指揮中心。(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十二組：國防安全設施，包括：海岸防務設施、港務警察局(所)、海防管制班(哨)所、燈塔。(建築物使用分

類：G2) 
第十三組：公務機關(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十四組：人民團體(建築物使用分類：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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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二)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四、觀光遊憩設施 
第十五組：大型遊憩設施，包括：五公頃以上之公園或遊樂園、高爾夫球場、海水浴場。(建築物使用分類：

D1) 
第十六組：一般遊憩設施，包括：遊樂園、主題遊樂區、水岸觀景遊憩設施。(建築物使用分類：D1) 

五、公共服務設施 
第十七組：公用事業設施，包括：公共車船及捷運運輸場站、通訊、電信、視訊系統設施用地，污水處理廠、

抽水站等。(建築物使用分類：A2、G2) 
六、商業 
第十八組：零售業(F2)。(建築物使用分類：G3) 
第十九組：餐飲業(F5)。(建築物使用分類：B3 
第二十組：綜合零售業(F3)：百貨超市業、大型購物中心。(建築物使用分類：B2) 
第廿一組：批發業(F1)。(建築物使用分類：B2) 

七、工商、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第廿二組：顧問服務業(I1)。(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廿三組：租賃業(I6)。(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廿四組：訓練服務業(J2)。(建築物使用分類：D5). 
第廿五組：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H)。(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廿六組：電影事業(J4)、廣播電視服務業(J5)。(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廿七組：娛樂業(J7)，不含遊樂園業。(建築物使用分類：B1) 
第廿八組：觀光旅遊及服務業(J9)。(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廿九組：個人服務業(JA)。(建築物使用分類：G3、G2) 
第三十組：其他服務業(JZ)。(建築物使用分類：B1、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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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三)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八、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第卅一組：陸上、水上、航空運輸業(G1-G5)。(建築物使用分類：C2、G2) 
第卅二組：倉儲業(G8)。(建築物使用分類：C2) 
第卅三組：電信業(G9)。(建築物使用分類：C2) 

九、觀光展覽設施 
第卅四組：會議中心：小型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建築物使用分類：A1) 
第卅五組：展覽服務業(JB)，包括：工商展覽中心、貿易展覽中心。(建築物使用分類：D2) 

十、漁業設施 
第卅六組：漁業及漁業相關設施：包括漁業(A3)，漁貨集散拍賣場、漁業裝卸及臨時堆置設施。(C2) 

十一、其他產業設施 
第卅七組：資訊服務業(I3)。(建築物使用分類：G2) 
第卅八組：創意產業，包括：文化藝術核心產業、設計產業、創意支援與週邊創意產業等，另包括生技研發產

業。(建築物使用分類：G2、D2) 
第卅九組：宗祠、宗教及歷史建築，包括：宗祠(祠堂、家廟)、教堂、寺廟、庵堂及具歷史價值之建築結構物。

(建築物使用分類：E) 
第四十組：觀光旅館：包括：旅館、觀光飯店、國際觀光旅館。(建築物使用分類：B4) 

本表使用組別不足處，另參援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送由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理。 

 

第五條  本計畫區使用分區之允許使用原則如表4-1  允許使用原則對照表所示： 
表中，「○」表允許使用，「× 」表禁止使用，「△」表應經本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審查通過
後方允許使用。 
表中「一」代表第一種細分區；「二」代表第二種細分區。 
（表四之一詳細部計畫書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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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四)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六條  安平聚落歷史景觀專用區 

一、安景區內建築物之建築高度管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種安景區：以不大於原建築高度、二層樓或 7公尺為原則。 
(二)第二種安景區：以不大於原建築高度、三層樓或 10公尺為原則。臨 4-40-15M計畫道路部份，自建築線 5

公尺範圍內以不大於二層樓或 7公尺，後退部份最大高度亦以不大於前述規定為原則。 
二、安景區內面臨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以面臨現有巷道之地籍界線指定為建築線；且牆面線自巷道中心線退縮

距離得小於 3公尺，以維持傳統聚落型歷史觀光區之特有街巷紋理。 
三、安景區沿地籍界線退縮或配合現有街巷系統與轉角空間退縮供公眾使用且未設置圍籬之沿街步道式或廣場式

開放空間，均視為開放空間有效面積，有效係數為 1.0。申請開發建築案件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得依「建
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之規定給予容積獎勵。 

 

第七條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一、特文區內建築物之建築高度管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種特文區：以不大於四層樓或 14公尺為原則；臨 4-40-20M計畫道路部份不得大於 6公尺為原則。 
(二)第二種特文區：以不大於 20公尺為原則。 
(三)第三種特文區：以不大於三層樓或簷高 10公尺為原則。 

二、第一種特文區 
(一)以供大型複合商業設施使用為主，其西側端點應保留至少 5000 平方公尺以上的主題廣場，並計入法定空

地。 
(二)臨 4-40-15M、4-30-20M 計畫道路側應依規定留設騎樓、庇廊或無遮簷人行道，其鋪面應與公共人行道部

份整合設計，且地坪齊高。 
(三)臨水岸部份至少應退縮 18公尺以上開始建築，退縮部份計入法定空地。 

三、第二種特文區臨公 60(歷史水景公園)部份至少應退縮 15公尺後開始建築，退縮部份應加強綠化，並計入法定
空地。 

四、第一、二種特文區開發應採整體規劃、分期開發方式進行，其第一期開發計畫應併同整體規劃內容，經都設

會審議通過並備案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後續分期計畫應依備案之整體規劃內容提出開發計畫，並經

都設會審議通過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 
整體規劃若有調整修正必要時，可併同後續分期計畫提出。其審議核可程序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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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五)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五、第三種特文區面臨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應以面臨現有巷道之地籍界線指定為建築線；且牆面線自巷道

中心線退縮距離得小於三公尺，以維持傳統漁村聚落型文化休閒觀光之特有空間紋理。  

第八條  特定觀光休閒專用區 
一、特觀區內建築物之建築高度以不大於 12公尺為原則。 
二、特觀區臨 3-18-20M、3-21-20M及 4-51-18M等計畫道路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4.2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後

開始建築，退縮部分其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並計入法定空地。 
三、特觀區臨 15公尺以下道路之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2公尺後開始建築，以維持道路二側觀光人行活動的延續

性與安全性，退縮部分其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並計入法定空地。 

 

第九條  特定漁業休閒專用區 
特定漁業休閒專用區內建築物之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或十公尺為原則。  

第十條  特定景觀旅館專用區 
一、特觀旅區內建築物之建築高度管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一種特旅區：不得超過 20公尺。 
(二)第二種特旅區：採斜屋頂設計，以不超過三層樓或簷高 10公尺為原則。 

二、第一種特旅區 
(一)臨 3-21-20M計畫道路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4.2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後開始建築，並計入法定空地。 
(二)供大型景觀旅館複合設施使用為主，其開發應採整體街廓規劃、分期開發方式進行，並於其第一期開發計

畫應併同整體規劃內容，經都設會審議通過並備案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後續分期計畫應依備案

之整體規劃內容提出開發計畫，並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 
(三)整體規劃若有調整修正必要時，可併同後續分期計畫提出。其審議核可程序同前。整體街廓規劃審議如有

特殊理由，經都設會決議，得不適用前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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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六)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十一條  觀光商業專用區 

一、公道 8-40M二側觀光商業專用區： 
(一)建築物牆面線應自建築線退縮 6公尺後開始建築，退縮地部份應開放供公眾使用。 
(二)最大建築高度不得大於四層樓或 14公尺。 

二、面對公 7之觀光商業專用區 
臨 20公尺以上道路依規定退縮 4.2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後開始建築。 

三、市 2北側觀光商業專用區 
(一)臨計畫道路側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4.2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後開始建築。 
(二)退縮地部分其地面應與人行道及路面齊平，並列入法定空地計算。 

四、本計畫新劃設之觀光商業專用區，應依「台南市都市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變更為商業區申請規範」規定辦理

開發回饋。 

 

第十二條  低密度住宅區 
低密度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建築高度管制以二層樓或 7公尺為原則。 

 

第十三條  港埠專用區 

一、第一種港埠專用區(供作活漁儲運中心使用)： 
(一)允許使用項目：水產加工、製冰冷凍、活魚暫養處理、魚貨包裝、餐飲零售及其附屬設施 
(二)基地牆面線臨道路及綠帶部份退縮不得小於 15公尺，退縮部份予以綠化，並計入法定空地。 

二、第二種港埠專用區(供作舢舨碼頭區使用)：允許使用項目：漁具倉庫、漁具整理、晒網場、露天堆積場、製
冰冷凍及其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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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七)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十四條  其他使用分區 

一、變電所專用區 
(一)限變電所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建築物臨基地境界線最小退縮距離不得小於 15公尺，並依相關規定實施綠化。 
(三)建築物最大高度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7公尺，地下室開挖部份得不計入容積。 
(四)西側鄰轉運站用地自基地境界線 10公尺範圍內須提供污 1用地車輛出入通道使用，該用地得列入法定空

地計算。 
二、電信專用區 

(一)限電信設備(不含基地台等傳訊設備)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建築物臨基地境界線最小退縮距離不得小於 15公尺，並依相關規定實施綠化。 
(三)建築物最大高度不得大於三層樓或 10公尺。 

三、加油站專用區 
(一)限加油站、零售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建築高度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7公尺。 

四、文教區 
(一)供文教活動、教育事業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二)建築高度不得大於三層樓或 10公尺。 

五、古蹟保存區 
(一)為維護經主管機關所指定之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而劃定。 
(二)供作保存，維護古物、古蹟、歷史建築、民族藝術、民俗與有關文物及自然景觀之使用為限 

六、遊樂區 
(一)依「台南市都市計畫遊樂區申請開發許可審議規範」內容辦理開發。 
(二)除瞭望設施允許最大高度為 15公尺外，其他建築物最大高度不得大於三層樓或 10公尺。 
(三)可視需求規劃為觀光碼頭及相關附屬設施之使用。 

七、河川區：供泊地、港埠設施、水岸、海域遊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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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八)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十五條  公共設施用地 

一、機關用地 
(一)限指定目的事業機關使用之項目為主。 
(二)最大建築高度不得大於三層樓或 10公尺。 

二、轉運站用地 
(一)本計畫依交通轉運需求，於計畫區邊緣劃設四處交通轉運站，提供停車、轉乘、休閒、商業之服務機能，以滿足轉運

節點的多元複合使用需求。 
(二)建築高度以不得大於 20公尺為原則。 
(三)轉運站用地之開發，可採委託經營、設定地上權、BOT、特許權或聯合開發之方式進行，其第一期開發計畫應併同整

體規劃內容及交通衝擊分析，經本府都設會審議通過並備案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 
三、學校用地：建築高度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7公尺為原則。 
四、公園、兒童遊樂場： 

(一)供景觀休憩、水景設施、主題活動、歷史意象、遊客服務、導覽消費及其附屬設施項目之使用。 
(二)最大建築高度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7公尺為原則。 
(三)公 9及公 10用地內一般建築基地未達成開發協議及辦理開闢前，概依本要點有關第一種安景區之管制規定辦理開發

建築。 
五、停車場用地：供停車場、轉運站、招呼站、交通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六、廣場用地：供公共設施、景觀休憩、道路廣場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七、碼頭用地：供碼頭、港埠管理、景觀步道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八、市場用地：供零售市場、超級市場、餐飲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九、郵政用地 

(一)供郵政事業、儲匯業及及附屬設施使用。 
(二)最大建築高度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7公尺。 

十、污水處理場用地 
(一)限污水處理場、防洪抽水站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二)最大建築高度不得大於二層樓或 7公尺。除必要曝氣設施外，應以地下化或半地下化方式方式進行規劃設計，地下室

開挖部份得不計入容積。 
(三)地面層應以綠化處理，最小綠覆率 80%。 

十一、綠地：供生態體系保護、水岸休憩、公用事業(限點狀或線狀使用)及其附屬設施使用，並不得設置圍牆。 
十二、道路用地：供道路交通設施使用。 

 



 

 

第 四 — 三 七 頁  

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九)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十六條  本特定區計畫各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其建蔽率與

容積率不得超過下表之規定： 
使用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低密度住宅區 60  150
觀光商業專用區 70  280
第一種安平聚落歷史景觀專

用區 
60  150

第二種安平聚落歷史景觀專

用區 
80  280

第一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50  200
第二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60  180
第三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60  150
第一種特定景觀旅館專用區 60  210
第二種特定景觀旅館專用區 40  120
第一種特定觀光休閒專用區 60  200
第二種特定觀光休閒專用區 60  200
特定漁業觀光專用區 60  160
第一種港埠專用區 50  100
第二種港埠專用區 50  100
電信事業專用區 50  100
變電所專用區 60  120

 
 
 

使用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文教區 40  120
遊樂區 30  90
古蹟保存區 --  --
加油站專用區 50  100
機關用地 60  120
文中用地 40 二層樓或7公尺 
文小用地 40 二層樓或7公尺 
公園用地 10  20

公兒用地 10  20

轉運站用地 60  210

市場用地 50  100

停車場用地 5  10

郵政用地 60  120

污水處理廠用地 40  80

污水兼防洪抽水

站用地 

40  80

碼頭用地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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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十)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十七條  道路設計原則 

一、區內 20公尺(含)以上道路：兩側應留設至少 5公尺寬之活動設施帶，包括 2公尺的「地下管線、植栽綠帶、
汽機車停車彎」設施帶及 3公尺寬的「人行道及自行車專用車道」活動帶使用。 

二、區內 20公尺以下、10公尺Ｍ(含)以上道路，二側至少留設 2公尺寬之活動帶，作為「人行道及自行車專用車
道」使用。 

三、活動設施帶交會處之轉角接面應採扇形斜面方式與路面高程整平，並與人行穿越道銜接，且得設置必要之路

阻照明設施。 
四、街道傢俱設施應設置於設施帶並考量採整合共構方式進行設計，其設施新設或增設工程施作前，應連同街道

傢俱系統整體規劃，經本府都設會審查通過後，方可據以辦理。 

 

第十八條  舊熱蘭遮城殘蹟保存維護與開發建築規定 
一、保存維護及罰則規定 

公 9、公 10範圍內現有依圖 4-1（詳細部計畫書第 4-12 頁）初步指認之熱蘭遮城殘蹟位址定著所在地之權利
關係人，未經本府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得擅自施作、改變、附加設施物或破壞、毀損殘蹟之行為。如有上

述行為者，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七章罰則之規定處理。 
二、申請開發建築規定 

公 9、公 10範圍內依圖 4-2（詳細部計畫書第 4-12 頁）初步指認之現有熱蘭遮城殘蹟位址外圍 10公尺範圍
以內涵蓋之各宗地籍之申請開發建築案，應述明與殘蹟的相關位置、新舊建物之間的關係及殘蹟部份之復

原計畫後，經都設會會同本府古蹟審查委員會併同審查並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 
三、符合公 9、公 10用地開發作業規定時 

公 9、公 10公園用地細部設計階段應配合熱蘭遮城殘蹟及周邊重要歷史建築提出整體公園開發計畫，並經
本府都設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申請建築執照辦理開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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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十一)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十九條  本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停車空間設置基準如下： 

一、建築物使用性質為住宅使用部分： 
(一)其樓地板面積在 200m2以下者，應留設一部汽車停車空間；如超過 200m2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 150 m2及其零數應增

加一部汽車停車空間。 
(二)獨立或連棟住宅使用者，其樓地板面積每滿 100 m2，應留設一部機車停車空間。 
(三)集合式住宅大樓使用者，其樓地板面積每滿 50 m2，應留設一部機車停車空間。 

二、建築物使用性質為下表使用時，停車空間設置基準如下：  
使 用 性 質 使 用 內 容 
文康設施 音樂廳；體育場(館)；文康活動中心；里或社區活動中心；其他文康設施 
零售市場 傳統零售市場、超級市場 
日用百貨、 
一般零售業 

營業樓地板面積 500 m2以上者 

餐飲業 營業樓地板面積規模大於 150 m2之飲食業、酒店 

日常服務業 洗衣、理髮、美容、織補、傘、皮鞋修補及擦鞋、修配鎖、自行車、機車修理、圖書出租、錄影節目帶出租、溫泉
浴室、代客磨刀、汽車保養 

一般服務業 

職業介紹所、僱工介紹所；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當舖；家畜醫院；補習班(營業樓地板面積超過 200 m2)；禮服、及
其他物品出租；搬場業。但不包括停車所；裱褙(藝品裝裱)；水電工程、油漆粉刷及土木修繕業；病煤防治業及環
境衛生服務業；橋棋社；照相及軟片沖印業；招牌廣告物及模型製作業；機車修理；汽車保養所及洗車；錄音帶、

錄影帶轉錄服務業，但不包括自行製作；汽車里程計費錶安裝(修理)業；視障按摩業；寵物美容百貨；室內裝潢、
景觀、庭院設計承攬；派報中心；提供場地供人閱讀(Ｋ書中心)、資訊網路站；產品包裝設計業；機械設備租賃業；
產品展示服務業；電影、電視攝製及發行業 

娛樂服務業 戲院、劇院、劇場、電影院；歌廳；夜總會、俱樂部；兒童樂園；電動玩具店；樂隊業；錄影帶節目帶播映業及視
聽歌唱業；舞場、舞蹈表演場；釣蝦、釣魚場；視聽理容業、觀光理髮業；酒店；電腦網路遊戲 

健身服務業 
籃球、網球、桌球、羽毛球、棒球、高爾夫球等球類運動比賽練習場地；國術館、柔道館、跆拳道館、空手道館、

劍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練場所、健身房、韻律房；室內射擊練習場(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之械彈且不
具殺傷力者)；保齡球館、撞球房；溜冰場、游泳池：營業性浴室(含三溫暖) 

特種服務業 酒家；酒吧；舞廳；特種咖啡茶室 
公務機關部分 政府機關及公用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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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十二)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一)其樓地板面積在 100 m2以下者，應留設一部汽車停車空間；如超過 100 m2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 100 m2及其零數應

增設一部汽車停車空間。 
(二)其樓地板面積每滿 35 m2，應留設一部機車停車空間。 
(三)特文區、特旅區、特漁區、轉運站用地及鄰接 15公尺(含)以上計畫道路二側之特觀區之建築基地，其停車位應依本條

規定加倍留設。 
三、建築物使用性質為上述一、二項以外部分： 

(一)其樓地板面積在 100 m2以下者，應留設一部汽車停車空間；如超過 100 m2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 150 m2及其零數應

增設一部汽車停車空間。 
(二)文中學校用地，其樓地板面積每滿 35 m2，應留設一部機車停車空間。 
(三)其它使用項目，其樓地板面積每滿 50 m2，應留設一部機車停車空間。 

四、本計畫區留設之機車停車空間得兼作自行車停車空間。 
五、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定： 

(一)機車停車位尺寸：長 1.8公尺，寬 0.9公尺。 
(二)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係單獨留設者，其寬度不得小於 2公尺。 

六、安景區內基地，依前述規定汽車停車空間標準檢討，須附設法定停車位三輛以下者得申請免設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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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十三)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南市都委會決議 
第二十條  貨車裝卸位留設規定  

一、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作下列使用者，應依下表規定留設貨車裝卸位： 
使用性質 貨車裝卸位留設標準 備註 

零售市場、批發市

場 
1.面積 500㎡以下者設 1處。 
2.面積超過 500㎡，小於 1000㎡者設 2處。 
3.面積超過 1000㎡者，基本數應設 2處外，每增加 1000㎡增設 1處。 

批發業、資源回收

場、倉儲業、貨運

業 

1.面積 500㎡者以下設 1處。 
2.面積超過 500㎡，小於 2000㎡者設 2處。 
3.面積超過 2000㎡者，基本數應設 2處外，每增加 2000㎡增設 1處。 

殮葬服務業、工

廠、修理業 
1.面積 200㎡以下者免設。 
2.面積超過 200㎡，小於 1000㎡者設 1處。 
3.面積超過 1000㎡者，基本數應設 1處外，每增加 2000㎡增設 1處。 

日用百貨、一般零

售業、餐飲業、日

常服務業、一般服

務業、特種服務業 

1.面積 500㎡以下者免設。 
2.面積超過 500㎡，小於 2000㎡者設 1處。 
3.面積超過 2000㎡者，基本數應設 1處外，每增加 2000㎡增設 1處。 

其他 1.面積 1000㎡以下者免設。 
2.面積超過 1000㎡，小於 2000㎡者設 1處。 
3.面積超過 2000㎡者，基本數應設 1處外，每增加 2000㎡增設 1處。 

1.本表所稱面積係建築樓地板
面積。 

2.各行業細目依前條(二)規
定，前條未規定者依相關規

定辦理。 
3.每滿十個裝卸位，應於其中設
置一個大貨車裝卸位。 

4.最小裝卸位尺寸： 
(1)小貨車裝卸位：長 6公
尺，寬 2.5公尺，淨高 2.75
公尺。 

(2)大貨車裝卸位：長 13公
尺，寬 4公尺，淨高 4.2
公尺。 

(3)淨高於斜坡面時，應以平
行間距為標準。 

二、港埠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之裝卸空間除依上述規定進行留設外，應同時符合下列標準： 
(一)裝卸空間之出入車道距外圍二條道路境界線交叉點最少應有 15公尺以上距離。 
(二)裝卸空間應於同一基地內設置，且不得佔用指定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 

三、區內之建築物除依前項設置裝卸停車位外，需設置垃圾車進出、停放與處理垃圾之空間，並應規劃子母車之

停放空間供垃圾分類處理壓縮後放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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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明細表(續十四) 
公 開 展 覽 條  文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第廿一條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定，指定下列使用分區為容積送出基地，並適用該辦法之容積移轉相關事宜。 

一、安景區 
二、第三種特文區 
三、低密度住宅區 
其可移出容積範圍以本要點現有建築高度管制下，無法使用之容積為原則，且包括獎勵容積之部份。如有特殊情形經本府都

設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廿二條  容積獎勵上限規定： 
下列土地使用分區項目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基地綜合設計有關開放空間容積獎勵規定，其獎勵上限並以基準容積的

15%為原則： 
一、特文區 
二、特觀區 
三、安景區 
四、轉運站用地 

 

第廿三條  容積移轉指定接受基地規定： 
本計畫區內辦理容積移轉作業時，指定下列基地為容積接受基地，其接收容積以基準容積乘以 20%為上限： 
一、第一種特旅區。 
二、安平區細部計畫永華路二側街廓。 
三、觀光商業專用區。 

 

第廿四條  其他規定 
一、連通設施 

(一)為促進土地使用效益與人車動線之順暢，本計畫範圍內道路上、下空權部份得興闢空橋、地下道、人工地盤等設施以
供通行，並得為商業性質使用。 

(二)建築物、停車場等之連通準用第一款規定辦理，連通設施所需之工程費用、維護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三)各連通設施之通道部份不計入樓地板面積，但其中連通設施商業使用面積則計入申請基地之樓地板面積。 
(四)連通設施之規劃應載明於都市設計審議申請之相關書圖，並送本府都設會審查。 

二、變更回饋：本計畫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內容，於變更使用項目時，概依「台南市都市計畫變更回饋規定及變更為商

業區申請規範」有關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之規定辦理變更回饋。 
三、本特定區計畫另訂都市設計管制事項，如附件，該管制事項俟本特定區計畫發佈實施後，相關條文授權由本府都設會審

議通過後發佈實施。其修正程序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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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細部計畫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一 
許宏彬 
安億橋

南側 

安億路是安平港歷史風景區南向的交通命脈，忽

視週邊民眾行的安全與便利性。 

安億路在安平歷史風景區的細部計畫

中為聯外道路中主要道路。安平夜明珠

只要不擺在路中央、不封路，小市民已

心滿意足。 

本項非都市計畫業務管轄，已知會

相關單位研究。  

二 趙美慧 

對於市府的延續性抱持不信任感，民國 89年安平
漁港地區細部計畫案說明書第 54頁，建議計畫興
建之造船廠，未闢建完成，暫緩拆除原造船廠。

今市府現代美術館興建要及時完工，要造船廠 93

年底不再續約，於 94年中拆除，而今連遷廠用地
尚未定案就說要拆遷，鑑請都市計畫委員會就地

方漁業需求做最合理之審查。 

請市府就應辦事項完成後才辦理拆遷

事宜。 
已會同相關單位與當地業者接洽
遷移事宜。 

 

三 李家和 

1.安北路在水景公園段不宜廢除，應考慮以地下
化通過水景公園。 

2.安平造船廠應找地方安置好再遷移。 

3.特定區內公有地應優先開發，其餘發展用地再
專案變更。 

4.儘速開發四草湖及環保公園以帶動安平的觀光
發展。 

 1.未來之整體景觀與水岸規劃，車
輛通行將與公園內活動有所衝

突，因此維持原規劃構想。 

2.已會同相關單位與當地業者接
洽遷移事宜。 

3.基於特定區計畫開發之整體
性，用地需整體規劃，利用專

案規劃恐無法相互配合。 

4.  已反應相關單位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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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細部計畫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一)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南市都

委會決議 

四 李文正  
1.重新考慮位於安北路四草大橋之變電所規劃。 

2.雖然新規劃之變電所位置人煙稀少，比較沒有抗爭，
可是新的變電所要供電的範圍是整個五期重劃區，

如果變電所規劃在上述地址空將造成國家資源浪

費。因為整個變電所完成將要花費十幾億元。 

3.一個變電所要花費十幾億元，實有必要慎重考慮。 

 變電所用地劃設鑒於當地居民反對

意見，與未來土地使用之配合，因此

設置於四草大橋南側。 
 

五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林務局屏

東林區管

理處 

為貴府擬定「台南市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特定區計畫

案」，擬將本處南部海岸林管理所預定地台南市安平區

海興段六-三地號土地使用編定由「機關用地」變更為
「公園用地」一案，請貴府惠予保留編定，請查照。 

1.本案本處曾以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四
日屏秘第○九二六二五○二八七號函

說明其重要及需要性，請貴府維持原使

用編定有案。 

2.旨揭土地管理機關為行政院農委會林務
局，由本處代管(如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3.查事業區外保安林已於九十二年度全面
由林務局接管，未因應保安林業務之經

營管理，並推動八掌溪以南至恆春半

島、澎湖縣及小琉球之海岸林業務，本

處急需興建南部海岸林管理所，而本筆

土地取得不易，為興建南部海岸林管理

所之最適場地，若能順利興建，將有助

於安平港區及其他周邊海岸林之經營

管理及區域生態環境之維護，又本案土

地及安平港區之周邊土地均為空地，實

亟待本處進行綠化及建物設計，因此惠

請貴府保留土地使用編定為「機關用

地」，以利執行業務。 

鑒於該設施尚未開闢，且基於特定區

計畫開發之整體性，建議貴處另覓用

地，市府相關單位將配合貴處辦理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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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細部計畫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續二)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市 府 研 析 意  見

台 南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六 

台灣電力

股份公司

嘉南供電

區營運處 
 

1.變電所劃設於目前活魚儲運中心污水處理廠之
南側，較慶平路安億橋邊原址，相差甚遠，偏

離負載中心，本公司須增加負擔龐大之輸配電

管路費用支出約 9.
3億元(輸電 7.7億，配電 1.6

億)，輸配電線路路徑須經本案新闢計畫道路，
時程難以掌握並恐影響未來供電品質之虞。 

2.安北路部分路段已劃定為公 3用地，本公司已
埋設之配電管路如需遷移，將嚴重浪費公帑，

至政府形象受損。 

3.變電所專用區預留面積 0.5
1

公頃，依本案土地使

用分區要點第十四條有關規定，不足以興建。 

1.請府儘速開闢與變電所輸配電路徑
相關之計畫道路，如 3-18-15M及
4-6-15M等，並同意核發變電所至
安億橋北側(約 3.

5公里)之路證申
請，以避免變電所已興建完成，而

線路卻無法引入之困擾。 

2.建議不妨礙公園使用之情形下同意
保留本公司已埋設安北路部分已

劃為公 3用地之配電管路(附標示
圖)，免予遷移。 

3.請市府變更變電所專用區範圍；劃
設長 102M、寬 68M之用地，面積
0.6936公頃(如方案 1配置圖)，俾
便本公司按該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有關規定興設變電所或放寬限高

管制為 16.7M變更變電所專用區範
圍；劃設長 107M、寬 55M之用地，
面積 0.5885公頃(如方案 2配置
圖)。上述配置方案須同意圍牆設置
於境界線上、搬運道得設置於境界

線退縮 15M範圍內，另污 1通道如
在基地境界線外，則非本公司購地

範圍。 

1.變電所用地劃設鑒於當地居民
反對意見，與未來土地使用之

配合，因此設置於四草大橋南

側。 

2.將請相關單位配合處理。 

3.用地規劃已經周全考量，建議
維持原計畫。 

 

 

 


	bud.tncg.gov.tw
	案名
	審議案第六案
	一、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除特殊管制區另有規定者外，各項建築使用類別之停車空間設置基準如左表：
	（一）本規定留設之機車停車空間得兼作自行車停車空間。
	（二）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定：
	１機車停車位尺寸：長1.8公尺，寬0.9公尺。
	２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係單獨留設者，其寬度不得�

	（三）機車及汽車的停車面積得依停車需求彈性轉換之，但轉換之停車面積不得超過各停車面積的百分之二十。
	（四）本規定留設貨車裝卸位：
	１每滿十個裝卸位，應於其中設置一個大貨車裝卸位。
	２最小裝卸位尺寸：
	（１）小貨車裝卸位：長6公尺，寬2.5公尺，淨高2.75公尺。



	本案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以附帶決議修正通過。機關用地仍予保留並修正可「供各種行政、郵電、銀行、醫療、消防及福利等�
	一、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除特殊管制區另有規定者外，各項建築使用類別之停車空間設置基準如左表：
	（一）本規定留設之機車停車空間得兼作自行車停車空間。
	（二）機車停車位尺寸及車道寬度依下列規定：
	１機車停車位尺寸：長1.8公尺，寬0.9公尺。
	２機車車道如與汽車車道共用者，其寬度依汽車車道規定留設；機車車道如係單獨留設者，其寬度不得�

	（三）機車及汽車的停車面積得依停車實際需求予以轉換之，但轉換之停車面積不得超過各停車面積的百分之丂
	（四）本規定留設貨車裝卸位：
	１每滿十個裝卸位，應於其中設置一個大貨車裝卸位。
	２最小裝卸位尺寸：
	（１）小貨車裝卸位：長6公尺，寬2.5公尺，淨高2.75公尺。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